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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法典物权编的修改与完善建议
尹 潇

（吉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吉林长春 130062）

【摘 要】 2020年5月28日全国人大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并决定于2021年1月1日正式施行，
这意味着我国在民事领域有了明确的成文法和依据，标志着我国法治的进一步发展。物权是民事客体的
基本权益，但民法典中关于物权的规定仍存在诸多不足之处，本文基于宪法精神、法治实践对民法典物
权编的修改与完善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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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经验使然
《物权法》施行至今已经过十余年，这十余年的探索

与实践已经证明了《物权法》在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经

济发展、完善法制体系中的积极作用，随着时代的进步、

国情的改变，在法治实践中产生了许多《物权法》未涉

及的新问题，为更好地处理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以民法典

为载体对《物权法》进行“小修小补”。

3  我国民法典物权编的修改与完善建议

3.1 关于所有权的修改和完善
所有权是重要的物权形式，也是最一般的物权形式，

但现行的《物权法》以及将要施行的《民法典》关于所

有权的规定并不完善，有以下几个方面可以完善。

3.1.1 添附制度
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添附行为在经济活动

中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由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这

种所有权模式的存在较少，因此《物权法》对其规定较

少，现代司法实践中关于添附行为的纠纷也时有发生。

添附指的是不同所有人的物结合在一起形成的不可

分离的物或具有新性质的物，举个例子来说钥匙和锁组

合在一起才是一个整体，一旦钥匙和锁分离其价值将大

大降低或使用成本大大提高，当钥匙和锁的所有权分属

不同人时，这种所有权的存在模式就是添附。在现代司

法实践中，添附行为多见于房屋租赁之中，比如承租人

对房屋进行了装修，装修后的房屋价值大大提高，承租

人和出租人在装修后房屋的所有权归属方面就容易产生

纠纷，如租赁到期后出租人是否应支付一定的装修费用。

这种纠纷在现代司法实践中较为常见，是一种典型的关

于添附物权的纠纷。

现行的《物权法》中对添附的规定相对有限，添附

的规则是任意性规则，可通过双方约定来确定添附的所有

权，而对于无约定的情况并未做规定。笔者认为可以遵循

我国民法的一般精神进行修改和完善，当双方约定时应当

尊重双方的约定，而无约定是应当遵从效率原则，以最

有效利用和最保护当事人的角度来确定添附的所有权。

3.1.2 先占制度
先占制度自古就有，这是取得无主物所有权的主要

方法。何为先占，就是先占有的人自然获得所有权，比

如，海上飘来了一个从海底浮上来的木箱，打鱼人捞了

2020年 5月全国人大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其是对我国现行的婚姻法、继承法、民法通

则、担保法、收养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以及民法总

则整合后形成的成文法。民法典中关于物权的规定基本

沿袭了 2007年 3月 16日全国人大通过的《物权法》中
的相关规定，截止到今日《物权法》已施行了十三年之

久，而我国国情已发生改变，因此《物权法》的许多规

定也不再适用，需要秉承“小修小补”的理念对民法典

物权编的进行修改和完善。

1  物权的概念及特点

物权指的是权利人依法对特定事物享有的支配权和

其他排他性权利，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可将物权分为自

物权和他物权、动产物权和不动产物权、主物权和从物

权、所有权和限制物权、有期物权和无期限物权等。

物权是权利人基于“物”获得一项直接支配且排除

他人干涉的权益，其是一种支配权和绝对权。简单来说，

物权的存在必然需要“物”的存在，物权的确立必须要

明确权利人（因此无主物不存在物权的概念），物权的确

立严格排他（一个物权只有一个明确的主体，但一个物

可以有多个物权）。支配、绝对和排他是物权的三个基本

特征，这些内容均在民事法律中有所规定。

2  民法典物权编的修改与完善的必要性

2.1 保障法益
民事法律中关于物权的规定保障了国家、集体、个

人的物权，使各类民事主体能够获得平等的物权保护，

在权益受到侵害时能够通过相同的渠道获得救济，从而

有效维护了市场经济体制下各类民事主体的财产安全，

从而为社会财富的创造和积累提供了相应的激励机制，

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动力和源泉。

2.2 法治要求
物权的概念最早可追溯至原始社会时期，而成文的

法律规定则可追溯至罗马法时代，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

说物权是比国家和社会运行机制形成的更早的产物，其

是基于“所有”意识的产生而诞生的一种绝对权力。物

权使“物”的管理更加稳定、高效，从而能够有理有据

地分配和管理社会资源，最终确保社会秩序的稳定和人

际关系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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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来，从常识的角度来看，打鱼人应当获得木箱的所有

权，因为木箱具备以下特征：（1）有价值（2）无法确定
所有权人（3）漂流物。
但是这中间又涉及很多问题，如果将极端的情况考

虑在内，先占原则的适用性就会出现问题。如果箱子内

只是一些金银等财富，打鱼人获得所有权无可厚非；但

如果箱子内是枪支弹药、甚至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这

时再遵从先占原则就可能留下严重的安全隐患、社会隐

患；若箱子内是极为珍贵的具有历史价值的文物，是否

仍适用先占原则？这些情况在现实中存在发生的可能，

因此应当被考虑在内。

笔者的认为先占原则应当被肯定但也应加以限制，

先占原则有利于整合散落的无主资源，减少资源的浪费，

但也应当对先占对象进行限制，明确哪些不可以被先占

取以便更好地保护公共利益和国家安全。

3.2 关于用益物权的修改和完善
3.2.1 土地制度的思考
《物权法》和民法总则中关于农村土地用益物权的规

定紧紧围绕着“三权分置”的制度核心，但随着城镇化

进程的加快以及进城务工人员的大量增加，三权分置制

度的局限性已暴露，土地的大量流转对农村土地封闭的

经营权和承包权造成冲击，仅依靠三权分置的规则已无

法妥善处理关于农村土地用益物权的矛盾与冲突。笔者

认为可从以下角度进行修改和完善。

（1）明确土地经营权，将土地经营权确认为农村土地
用益物权的存在形式，使用法律条文将其确定化、固定

化、规范化，同时利用法条明确土地经营权的内容，以

更好地适应土地大规模流转、大规模承包的需要，来促

进以农村土地为基础的民间融资行为，实现集约化管理。

（2）规范土地经营权的流转行为，例如，可以参考
不动产交付登记的思路进行土地经营权的流转管理，严

格规范土地经营权的流转行为。同时登记可作为获得土

地经营权的标准，登记后的土地经营权为法律认可与保

护的土地物权。

3.2.2 城镇居民居住权的思考
居住权是城镇居民依法对住房享有的用益物权，但

在《物权法》中并未对其进行明确规定，导致了一系列

的住房居住相关纠纷，例如，非婚同居行为、公有住房

问题、离婚后同居行为、非继承人住房问题等。

居住权在过去的民事法律规范中并不存在，因此我

们应当思考居住权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首先，可以肯定

的是“居者有其屋”的思想是符合我国公序良俗的思想，

因此居住权的设立顺应了社会道德规范和城镇居民的客

观需求，设立居住权是对城镇居民房屋用益物权的有效

保护。其次，在部分城市已经施行的关于房屋登记制度

的改革已经验证了针对房屋设置居住权的科学性，如果

将居住权确立下来，有助于保护妇女、未成年人、老年

人的居住权益，甚至可以减少与不动产相关的遗产纠纷，

有助于稳定社会人伦秩序，对和谐社会的构建有所裨益。

3.2.3 典权存在的合理性
典权在我国历史上有所存在，如宋朝法律中就明确

规定了物权的“用典”和“出质”行为，因此典权的设

立存在历史上的渊源。典权的核心就是典当行为，解释

来说就是典人通过出典的行为将某物暂时交付给他人并

由他人占有，然后占有人支付一定的货币，这种行为类

似于存在质押的借债行为，但又存在显著差异。在用典

行为中当事人交付的物，债务到期后占有人并不会直接

取得物的所有权，而质押行为中则是以物的所有权为标

的进行质押，债务到期后占有人直接取得物的所有权。

典当行为在民间时长发生，但法律仅确定了抵押行为、

质押行为两种存在以“物”为担保的物权行为，并未对

“典”进行规定。

确立典权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好处：（1）对传统法律
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典当行为在我国古代就存在，法律

也对其进行了规范，可以直接借鉴和引用，并且典当行

为具有相应的社会基础，实施不存在普及成本。（2）有
利于平衡债权人和债务人的权益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

说“典”行为是单纯借贷之上、抵押之下的借贷行为，

以占有形式获得物的暂时使用权可以平衡债权人的心理

落差，而“典”的赎回义务有利于促使出典人积极履行

债务。（3）灵活性借贷与融资的需求相较于出典来说，
抵押和质押的规格较高，当当事人不具备抵押或质押的

能力而又急需一笔资金来应对困难时，“出典”则为其提

供了一种新的借贷可能。

3.3 关于担保物权的思考
（1）明确各种权利之间的优先顺序。与债权相比较，

物权具有优先性，但物权的效力常常需要依据登记而确立，

如果没有登记，而只是在当事人之间形成合同关系，第三

人对是否设立物权、能否产生物权的效力并不知晓，就容

易产生各种纠纷。例如，所有权保留是一种担保方式，经

过登记后，出卖人对已经交付的物享有优先于第三人取回

的权利，但如果未经登记，则第三人可能基于善意获得

对标物的所有权，从而影响所有权保留担保功能的实现。

（2）随着动产抵押、质押交易的发展，可以设定担
保物权的动产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张，客观上也需要构建

统一的动产担保物权登记系统，以明确不同动产担保物

权之间的效力顺位关系。动产担保登记机关不统一，会

导致实践中各部门相互推诿或相互争抢的现象，影响交

易秩序和交易安全。建立统一的动产担保登记制度，则

可以有效解决相关担保的公示问题，也有助于提高动产

担保登记的公信力，从而鼓励动产担保交易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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